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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3月 5日 9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系所務會議決議通過 

97年 3月 11日 9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 

98年 3月 25日 9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討論 

98年 5月 13日 9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 

100年 1月 19日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訂 

100年 2月 23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24 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中華大學機械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學生成績優異獎助學金之推薦作業，特訂定機械工

程學系獎助學金推薦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大學部學生「品學兼優助學金」推薦資格及推薦規定如下： 

(一) 各班依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高低排序推薦，至多以推薦 3名為限。 

(二) 當學期修課需達九學分以上，且必修科目於二次退選時至多退選一科。 

(三) 學業成績平均需達 70 分以上。 

(四) 計算學業平均成績時，依四捨五入之原則取至小數點後一位。學業平均成績相同者，則依

學生之學習情形、品行綜合表現，由系務會議議決後擇優推薦。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優異助學金」推薦資格規定如下： 

(一) 依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高低排序以推薦 3 名為原則。 

(二) 當學期修課需達九學分以上，且不得有二次退選科目。 

(三) 學業平均成績需達 75 分以上。 

(四) 計算學業平均成績時，依四捨五入之原則取至小數點後一位。學業平均成績相同者，則依

本系碩士班分得之助學金平均分發之。 

四、本要點未盡事項，悉依相關規定，經由系務會議議決後辦理。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